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

第 31 号相关事项核查的独立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作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按照贵所创业

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3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就问询函要求核

查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问询函相关内容：年报显示，你公司目前处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

态。请你公司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董事会目前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权比例、经营管理及日常决策机制、过往决策实际情况、

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特殊利益关系等维度，说明认

定你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和依据，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

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等情况。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我们认真核查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主要股东历次权益变动情况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及董监高关联方的情况、

公司股东名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裁办公会会议决策文件等材

料，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主要法律法规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六条规定：“……（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

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

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第 13.1 条规定：“（五）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

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六）实际控制人：指

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七）控制：

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

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

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

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

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

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原因和依据 

（1）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股东名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格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刘俊辉 75,427,555 4.7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907,417 2.62% 

3 杨更 30,319,900 1.89% 

4 李云春 27,150,181 1.70%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6,349,331 1.65% 

6 王庆辉 26,000,000 1.62% 

7 玉溪高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038,398 1.50% 

8 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56,807 1.48% 

9 陈尔佳 22,524,724 1.41% 

1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20,173,977 1.26% 



 

 

根据上述股东名册，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刘俊辉为第一大股东，持有

公司的股权比例未达到 5%，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股 50%以上的股东。 

（2）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规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经核查公司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资料及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策资料，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除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系夫妻关系、李云春先生为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喜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外，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或其

他特殊权利义务安排。 

因此，公司第一大股东刘俊辉的持股比例为 4.71%、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

合计持股比例为 3.30%、李云春先生直接持有并通过成都喜云拥有权益的股份比

例合计为 3.18%，均低于 5%，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 30%股东。 

（3）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一）董事会换届改选或者现

任董事会增补董事时，现任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按照拟选任的人数，提名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或

者增补董事的候选人；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按照拟选任的人数，提名下一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或者增补

独立董事的候选人；（二）监事会换届改选或者现任监事会增补监事时，现任监

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按照拟选任的人数，提名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或者增补监事的候选人；（三）

股东提名的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由现任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选举。” 

《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董事、监



 

 

事。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但本章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组成成员及提名选举的情况、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决

议文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分别为李云春先生、姜润生先生、

黄镇先生、章建康先生、范永武先生、纳超洪先生、黄伟民先生、赵健梅女士、

闫婷女士。其中，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李云春先生、姜润生先生、黄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纳超洪先生、黄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章建康先生和范永武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赵健梅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市公司

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闫婷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由公司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工会）推荐提名

并经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不存在股东提名董事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股

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

股东。 

（4）公司不存在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情形 

《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经核查公司股东名册及股东大会会议决策资料，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

存在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认定上市公司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其他情形 

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认定的公司股东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 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 

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股东名册及最近一期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股东名册，公司管理

层（包含公司现任所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所任职务 持股数量（股） 

1 李云春 董事长 27,150,181 

2 黄镇 副董事长 15,998,729 

3 姜润生 董事、总裁 1,375,000 

4 章健康 董事、副总裁 0 

5 范永武 董事 0 

6 闫婷 董事 70,000 

7 纳超洪 独立董事 0 

8 黄伟民 独立董事 0 

9 赵健梅 独立董事 0 

10 董少忠 副总裁 0 

11 周华 财务总监 1,150,000 

12 公孙青 人力资源总监 1,075,000 

13 姚伟 营销总监 1,025,000 

14 张荔 董事会秘书 1,075,000 

15 袁琳 技术总监 950,000 

16 赵金龙 投资总监 1,075,000 

17 施競 生产总监 950,000 

18 吴云燕 运营总监 950,000 

19 方国良 质量总监 575,000 

20 王子龙 BD 总监 525,000 

21 仝鑫 研发总监 12,000 

合计 53,955,910 



 

 

同时，公司董事长李云春先生通过成都喜云拥有权益的股份数为 23,656,807

股。因此，公司管理层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为 77,612,7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不高于 5%，结合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公司章程关于表决权的

约定，公司管理层依法控制的表决权无法对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实施控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 9 人，其中有 2 名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工代

表董事 1 人，兼任总裁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合计未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无法通过董事会对公

司实施控制。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方等相关资料，

并查询企查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公司董监高最近 24 个月内增持的公司股份为参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个人获授的股票期权行权而来，股份来源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4. 公司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 

经核查公司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资料，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除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系夫妻关系、李云春

先生为成都喜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公司的情况。 

5. 公司不存在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 

经核查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已制定了公司章程、三会议

事规则、总裁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设立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总裁工作细则明确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

督机制。 

经核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裁办公会会议决策文件等材料，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总裁办公会）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分



 

 

级决策，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股东大会职

权；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的授权行使职

权，对公司重大事项做出决策；总裁对董事会负责，领导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

董事会决议，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过往的公司实际决策过程中，公司

均严格按照上述三会一层的决策监督机制执行，并及时对外披露，未出现越级决

策的情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系公司董事会依法聘任，不存在公司管理层与其他

任何股东之间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共同控制公司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主要股东和董监高的有关资料、董监高任职、兼职等资料，公司

主要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监高均未在公司前十名股东或者前十名股东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截至目

前，公司董监高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经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除已披露

的持股情况外，董监高未再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持有公司股份。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独立董事：纳超洪、黄伟民、赵健梅 

2022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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